
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106年 07月 01日修訂

第一條  台糖公司台南區處(以下簡稱本區處)為有效利用及管理維護各廠區房

舍等資產，特訂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場地包括新營廠區中山堂、善化廠區員工活動中心或本區

處經管之各廠區核准指定之場地。

第三條  機關、社團、公司行號等團體集會或短期性商業活動等及個人喜宴，得

申請使用本區處場地，申請時需檢附相關身分、公司行號證件影本。

第四條  申請辦理活動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

一、非法集會或違背法令規定者。

二、其活動有損本區處場地、建築或設備之虞者。

三、其活動有違社會善良風俗之虞者。

四、或其他經本區處認為不宜使用者。

第五條  使用場次分為上午、下午、晚上及全日四種。

一、上午：08時至12時、下午：13時至17時、晚上：18時至22時

全日：08時至22時。

二、晚間各項活動不得超過22時，違反者，半年內取消預約申請資格。

第六條  申請使用場地應於使用前填具附件一「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場地使用申

請書」，經審核同意後，申請人依附件二「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場地使用

管理收費標準」規定，一次繳納使用費及履約保證金。

第七條  使用期間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區處得終止申請使用，申請人應即

停止其使用：

    一、申請人違反約定使用之用途或活動內容與申請使用主題不符時。

    二、申請人將使用場地一部分或全部轉讓、轉租、租借或與他人交換使用時。

    三、申請人將使用場地作違反法令規定之使用時。

    四、申請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時。

    五、申請人違反本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之各條款所訂之行為時。

第八條  申請人於使用期限屆滿或終止時，應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返還〈含活

動期間產生垃圾及廢棄物清運完畢〉，並經本區處派員驗收無誤。申請

人如有違約或期限屆滿未立即回復場地原狀交還，本區處得代為僱工

逕行拆除清理或復原，所遺留設備視同放棄所有權，由本區處全權處

理，全部拆除清理費用應由申請人負擔，申請人不得異議或以任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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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要求賠償。

第九條  公益弱勢團體特殊優惠：

一、 公益弱勢團體來函說明辦理會議及活動目的，經本區處同意者，得

酌收基本水電費（每日1,000元），免收使用費。

二、 有特殊原因經本區處專案簽准者，得免收費用。

第十條  使用場地應依規定及核准日期、時間、內容使用，不得擅自變更。惟本

區處如有特殊需要或因政府公共目的舉辦活動時，得於事前通知申請

人取消場地使用或調整使用日期及時間，申請人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十一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時，應盡善良管理責任妥善維護場地，使用場地倘

非為全日，場地之佈置不得影響下一場次之使用，違者視同違約論。

如需臨時安裝各項照明、音響、電器設備時，經本區處同意後，應另

行給付電費（計費方式由雙方認定），場地及設施如有毀損或短缺

情形，申請人應負修護或損害賠償責任。各項申請活動場地之佈置及

相關文宣廣告內容，使用後應立即自行拆除回復原狀。

第十二條  申請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者本區處得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

因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經本區處解除或調整使用，致申請人不能使用

者。

第十三條  場地使用期間安全或公共秩序之維護，傷患急救、器材設施及人員

意外保險等，均由申請使用者自行負責處理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於使用場地如公開播送聲音或影像，展售品之商標及標示，

若有違反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相關規定，應由申請人負責處理並承擔

一切法律責任，所有侵權責任概與本區處無涉。

第十四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應受本區處門禁安全管制。

第十五條  本要點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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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場地使用申請書

一、使用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天。

二、使用場地：□新營糖廠中山堂 □善化糖廠員工活動中心

□其他(                    )

三、使用場次：□上午(08時-12時)

□下午(13時-17時)

□晚上(18時-22時)

□全日(08時-22時)

四、用    途：

五、使用費：新台幣             元整(含電費及法定營業稅)。

六、保證金：新台幣             元整

七、若需使用音響或擴音設備請自備，各項使用規定，詳「台糖公司

    台南區處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八、申請人自行臨時架設安裝之各項照明、音響、電器設備應另行給付

    電費（計費方式由雙方認定）。

九、本人已詳閱並願遵守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規

    定或肇事情形發生，願隨時接受 貴區處通知停止使用，並負一

    切賠償及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十、申請時須檢附相關身分、公司行號證件影本。

申 請 人：                     簽章

地    址：

電    話：

申請日期：

經辦：           課長：        副經理：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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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公司台南區處場地使用管理收費標準

位置 時段 使用費 保證金

新營糖廠
中山堂

上午
8時-12時

5,000

下午
13時-17時

5,000

晚間
18時-22時

5,000

全日
8時-22時

10,500 5,000(二天以上)

善化糖廠員

工活動中心

上午
8時-12時

3,500

下午
13時-17時

3,500

晚間
18時-22時

3,500

全日
8時-22時

7,500 4,000(二天以上)

其他
不分時段

8時-17時

參酌本公司固

定資產出租

(借)管理要點

收取。

備註：

1.連續使用14天以上，除例假日(含國定假日)外，其他時間使用費得以 9

折計價，農曆年假期間不打折。

2.場地維護清潔工作及垃圾廢棄物清運由申請人負責。

3.申請使用1天以内(含)免收履約保證金，二天以上加收保證金。

4.喜宴使用時，不分時段，一律依全日收費標準收取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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